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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59

号）的有关规定，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编制了 2019 年度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本专项说明仅

供本公司 2019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一、公司简介 

2000 年 11 月 29 日，本公司经甘肃省人民政府甘政函(2000)151 号文，以

及甘肃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甘体改函字[2000]043 号《关于设立兰州海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复函》的批准，由兰州海默仪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公司发起人为窦剑文、上海共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汇浦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肖钦羡以及其他 12 位股东。本公司于 2000 年 12 月 18 日向甘肃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申请工商注册登记，注册资本为 40,000,000.00 元。 

2008 年 3 月，根据公司 200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

程规定，本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00.00 元，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股本。转增基准日期为  2007 年 12 月 31 日，转增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8,000,000.00 元，股份变为普通股 48,000,000 股。股东与本公司 2008 年 3 月

20 日在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股东一致。本次股权变更已经北京五联方

圆会计师事务所以五联方圆验字[2008]第 05002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2010 年 4 月 26 日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兰州海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

536 号）的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16,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价

格每股 33.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28,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83,436,485.97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国富浩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1 日出具的浩华验字(2010)第 45 号《验资报

告》验证确认，注册资本增加至 64,000,000.00 元。2010 年 5 月 20 日公司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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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15 日本公司以总股本 64,0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本公司总

股本由 64,000,000 股增加至 128,000,000 股。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于 2011 年 6 月 18 日出具的国浩验字[2011]第 59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至 2011 年 6 月 16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128,000,000.00 元。 

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14]1070 号文《关于核准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李建国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向李建国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3,146,466 股股份、向李铁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87,368 股股份购买资产，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40,000,000.00 元。根据公司与李建国、

李铁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向李建国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13,146,466 股股份并支付现金 150,000,000.00 元购买其持有的上海清

河机械有限公司 98.16%股权，向李铁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87,368 股股

份购买其持有的上海清河机械有限公司 1.84%股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9.95

元（每股面值 1 元）。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282,608 股，向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804,348 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3.00 元（每股面值 1 元）。此次增资后的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147,620,790.00 元。上述出资已经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瑞华验字[2014]62040003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以 2014 年 12

月31日公司147,620,79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2股，

共计增加股本 177,144,948.00 元，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本次

增资后的股本为人民币 324,765,738.00 元。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501

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60,000,000 股，其中：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12,711,864 股、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644,067 股、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12,288,135 股、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13,135,59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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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力鼎银科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3,220,341 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

币 11.80 元（每股面值 1 元）。共收到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697,220,754.73 元，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000.00 元，余额人民币 637,220,754.73 元转

入资本公积，本次非公开发行后股本为人民币 384,765,738.00 元。 

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2017 年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审议通过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西安思坦仪器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坦仪器公司”）61,670,912 股。根据公司与西安市

思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杨波等 33 名自然人股东、深圳力合创赢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新麟二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无锡力合清源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陕西景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

订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向西安市思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杨波等 33

名自然人股东、深圳力合创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新麟二

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无锡力合清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及陕西景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思坦仪

器公司 61,670,912 股,占股份总数 57.1914%的股份。 

本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8,476.57 万元； 

法定代表人：窦剑文； 

公司住所：兰州市城关区张苏滩 593 号。 

公司的经营范围：本企业自产产品、技术及配套组建和产品的出口；本企业

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设备、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机电产

品（不含小轿车）、五金交电（不含进口摄录机）的批发零售；常规及非常规油

气开发和生产用配套仪器仪表及井下工具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勘探

及生产测井用仪器仪表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石油、天然气工程技术

服务（钻进、完井、测井、试油、试期、录井、压裂）；常规及非常规油气开发

增产措施配套设备及元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油气田固体废物处理、

液体废物处理、环境污染治理设计和现场技术服务；油气田固体废物处理、液体

废物处理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油田专用特种作业车辆研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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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销售及售后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公司营业期限：2000 年 12 月 18 日至 2030 年 12 月 18 日。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本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西安思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坦

仪器公司”或“标的公司”）57.19%股份，本公司已于 2016 年 11 月取得思坦

仪器公司 27.82%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合计持有思坦仪器公司 85.01%

股份。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2017 年 9 月 27 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关于<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

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7 年 11 月 16 日，本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关于<海默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

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独

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

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1）本次购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截止 2017 年 11 月 30 日，本公司已完成思坦仪器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章

程的修订、董事会的和监事会的改选，确认变更了公司的持股比例，并在当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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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行政管理部门完成了章程和改选后董事、监事的备案手续。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实施情况 

本次交易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完成，无非公开发行股份。 

三、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盈利预测及其实现情况 

1、编制盈利预测依据的相关假设前提 

（1）本公司所遵循的国家现行政策、法律以及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

发生重大变化。 

（2）本公司所遵循的税收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3）本公司适用的金融机构信贷利率以及外汇市场汇率相对稳定。 

（4）本公司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5）本公司能够正常营运，组织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 

（6）本公司经营所需的原材料、能源、劳务等能够取得且价格无重大变化。 

（7）本公司制定的生产计划、销售计划、投资计划、融资计划等能够顺利

执行。 

（8）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盈利预测的主要指标 

本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时，预测了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所购

买的标的资产及本公司的盈利情况；另外，资产评估机构以未来收益预期的估值

方法对拟收购资产进行评估，公司作为定价参考依据，其评估报告中预测了所购

买的标的资产于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的盈利情况（以下统称“评

估报告的盈利预测”）。 

根据上述盈利预测，2019 年度该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预计

实现本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8,500.00 万元。 

3、2019 年度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430,982.10 85,000,000.00 -53,569,017.90 -63.02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1,876,866.94 85,000,000.00 -53,123,133.06 -62.50 

其中，上表中“实际数”一栏内各金额系根据所购买的标的资产于自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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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实际经营状况，并按照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报告相一致的所购买资产架构

基础确定。 

4、结论 

本公司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2019 年度盈利预测利润数与本公司 2019 年

度实际实现的利润数之间存在差异，差异率为 63.02%。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